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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之政策目標。 

（八十七）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有線電視開放跨區經營後，新北市

發現違規布纜、掛線情形嚴重等事，建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加快案件裁罰速度，並研擬修法將裁罰權下放地方政府，以期

有效嚇阻違規業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53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2-472） 

江委員就「有線電視開放跨區經營後，新北市發現違規布纜、掛線情形嚴重等事，建請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加快案件裁罰速度，並研擬修法將裁罰權下放地方政府，以期有效嚇阻違規業者。

」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查復如下： 

一、為促進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競爭，擴大市場經濟規模，提升有線電視數位化，並增加民眾收視

之選擇權，通傳會業於 101 年 7 月 27 日號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以及受理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期開放新進業者申請經營及推動數位化等政策，以提供消費

者更優質多元的服務。 

二、系統業者鋪設網路及附掛纜線均應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 條規定向權責機關（如路權機關或桿

權單位）申請，未依規定申准，擅自鋪設或附掛網路者，依同法第 66 條第 2 款規定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網路之鋪設管理，如架空、挖埋、

附掛、側掛（暫掛）管溝等施工方式，亦訂有市區道條例、公路法、自治法規及其他相關法

令。申請人均應事前提出申請，並於取得核准或同意文件後始得施工；相關核准或其他證明

文件（如住戶同意書…等），皆列為通傳會辦理系統工程查驗審查要件之一。 

三、新北市轄區內申請新設及擴大經營區之系統業者為加速網路舖設，所衍生未依規定申請挖掘道

路或附掛纜線之案件，通傳會皆已積極處理中，將於踐行行政罰法等相關法定程序後陸續裁

罰。 

四、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1 條第 3 項規定，申請人應於查驗合格後 2 個月內申請營運許可，申請

人申請營運許可時，通傳會將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邀請地方政府代表出席

共同審議，申請人籌設期間所有違規事證均將列為核發營運許可之重要參考。 

五、另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處罰……違反節目管理、廣告管理、費用

及權利保護各章規定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之。……」準此，有關節目及廣告管理

、費用、民眾權利保護，屬地方政府權責；至於是否將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第 2 款違法鋪

設網路及附掛纜線之裁罰，修正為地方政府之權限，通傳會將於通盤檢討後納入未來修法之

參考。 

（八十八）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消費者使用上網習慣，應要求電信業

者提供不同級距傳輸量的資費方案供消費者選擇且應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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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費及提供計量單位，讓消費者更清楚使用多少傳輸量，需支

付多少錢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53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2-501） 

羅委員就消費者使用上網習慣，應要求電信業者提供不同級距傳輸量的資費方案供消費者選

擇且應詳細說明資費及提供計量單位，讓消費者更清楚使用多少傳輸量，需支付多少錢等問題所提

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查復如下： 

一、目前國內各行動通信業者主要是以用戶的使用量（傳輸量）作為分級計費的依據，各資費的計

費區別有輕量級、中量級及重量級等分級方式；資費設計的原則主要是月租費越低，計費費

率單價越高。不常上網之低用量用戶選用輕、中量級費資方案，若屬需經常上網且用量高的

用戶，通常會申請吃到飽的資費方案；另現有之行動上網用戶使用之資費方案大都有綁約關

係，用戶擇定業者之資費組合方案與契約期限，均應予以尊重並依合約事項辦理。 

二、行動通信業者依消費者上網（傳輸量）需求設計輕量級、中量級及重量級等多種資費組合方案

，依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1 項：「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資費之

調整，應於預定實施日十四日前報請本會核定，於核定文到次日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

場所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並於公告日起七日後實施」或依同法第 12 條第 1 項

：「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之調整及其促銷方案，除市場主導者之主要資費外，應於預定實施

前以媒體、電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並函知本會；取消時

亦同」規定辦理。 

三、通傳會對電信資費之審查除兼顧產業發展及消費者權益外，並依規定要求業者應於網站、營業

場所等公告資費內容，落實資訊透明以確保消費者權益，讓民眾得依需求選擇服務資費方案

，期以市場機制功能及效能競爭之提升來真正保障消費者的福祉。針對行動上網資費不合理

現象，通傳會辦理情形如下： 

(一)已邀集行動通信業者召開多次會議，要求電信業者針對消費者行動上網使用情形，提供

傳輸量於 500MB~5G 間多元資費方案，俾利中低度使用量消費者選擇使用，中華電信及

台灣大哥大等公司規畫多種資費方案業經通傳會核定實施，遠傳電信規畫資費方案，刻

正依相關法規審核中。 

(二)另為提供用戶安心使用行動上網服務，就選用「非無限瀏覽網際網路資費」的客戶，於

當次計費週期內，使用之國內行動上網數據量超過月租費內含傳輸量 70%時，行動通信

業者會以簡訊或 email 通知客戶，俾供客戶明瞭使用情形，及早調整上網使用行為以加強

保護消費者。 

(三)為讓消費者了解自身使用電信行為，通傳會要求行動通信業者於網頁提供資費試算軟體

，提供消費者近 6 個月帳單金額並分析其消費類型，再建議最適合之資費方案，該功能

已於 102 年 9 月 15 日完成並提供服務。 

(四)通傳會已要求行動通信業者將消費者選擇之資費方案、使用傳輸量及其計量單位與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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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支付金額及優惠期間到期通知等資訊揭露於帳單上，俾利消費者明瞭自身使用習慣

，再搭配行動通信業者提供之資費試算軟體，適時選擇最適宜之資費方案。 

(五)另為避免行動上網服務收訊不良衍生爭議，通傳會已要求行動通信業者，於用戶申請行

動上網（無線網際網路接取）服務前，行動通信業者經用戶同意後，應提供試用服務，

適用之服務地區為該公司經通傳會核定之營業區域，試用期間以最長 7 日（168 小時）且

1 證號僅提供試用 1 次為限，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八十九）行政院函送鄭委員汝芬就「餐飲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審查過程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1-467） 

鄭委員就「餐飲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審

查過程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本院消費者保護處對於定型化契約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審查均十分慎重，因此召

開各種定型化契約審查會時，均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30 條之規定，邀請包括消費者保護團體

、相關工商團體、相關行業代表、學者專家及主管機關等共同研商，該處將於續行召開之「餐飲業

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審查會時，邀請鄭委員或請

鄭委員指派人員與會研商。 

（九十）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中古車車輛買賣之車況資訊揭露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1-439） 

李委員就中古車車輛買賣之車況資訊揭露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單位）查復如下

： 

一、查公路監理機關（公務機關）或車商、車廠（非公務機關）保有中古車之里程數、是否曾發生

重大事故及是否為泡水車等相關紀錄，如不需涉及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特定個人者，得以去

識別化方式將上開紀錄提供他人，尚非「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所稱之個人

資料；如請求提供者要求取得能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特定個人之相關中古車紀錄者，上開個

人資料紀錄保有者，始依個資法第 16 條但書規定各款事由或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各款事

由之一者判斷（例如：為增進公共利益、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得為特定目的外之

利用。 

二、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中古汽車買賣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該部已公告「中古汽車買


